
東海大學招生委員會通知 

准考證號：«准考證號» «郵遞區號»  (限時專送)    

系  所：«學系名稱» 

組  別：  

«通訊地址»  

身 分 別 ：一般生 «考生姓名»    君    收 «序號» 

受 文 者：«考生姓名»   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發文文號：東恩教字第 1142201212 號 

聯 絡 人：洪尚妤 

聯絡電話：(04)2359-0121＃22603 

主    旨：台端參加本校 115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入學，經錄取如下。請依規定時間

辦理報到或遞補報到手續，相關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錄取系組 考試結果 

«學系名稱» «正備取»第«名次»名 

說    明： 

一、 成績單：請自行逕至報名網頁→【考試結果】查詢及列印(本校不另寄發紙本成績單）。 

二、 正取生報到及備取生遞補作業：分「網路報到」登記及「新生繳驗證件」辦理。 

 

 

 

 

 

三、一律以「網路報到」方式辦理，符合報到資格之正備取生，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二階

段報到手續(報到、繳驗證件)，始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未成功傳送或未寄達應

繳文件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缺額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事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正備取生務必主動至報名網頁→「招生公告」查詢報到相關訊息。完成報到之考生請

至報名網頁→「報到作業」確認資料是否成功傳送。 

五、正取生報到後若有缺額，或完成報到之考生放棄就讀致有缺額時，其缺額由本校依序

通知備取生遞補報到，接獲遞補通知之備取生，需於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

報到、未成功傳送或未寄達應繳文件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正取生 報到作業 

備 

取 

生 

網路報到登記 

12/23 上午 10 時至

12/29 中午 12 時止 

缺額公告 

12/31起公告於報名

網頁【招生公告】 

 

印專用信封/切結書 

備妥應繳文件 

印專用信封/切結書/ 

報到聲明書 

備妥應繳文件 

符合遞補 

資格備取生 

名額 

出缺 

逕上【報到

作業】列印

報到證明書 

繳驗證件 
12/23 至 12/29 

郵寄至招策中心
(郵戳為憑) 

 

 

繳驗證件 

依遞補公告期限 

郵寄至招策中心 

到件 

到件 

網路報到 

登  記 

（規定期限內） 



六、報到手續 

(一)報  到：逕上報名網頁→【報到作業】→點選報到「檢核資料」→確認考生基本資

料→上傳二吋照片→送出，系統將自動產生(1)考生基本資料表、(2)郵寄專用信封封

面、(3)缺交資料切結書、(4)報到聲明書。 

   *註：上傳照片檔(製作學生證），請將二吋正面/半身/脫帽，樣式比照證件照，檔案名

稱以英文或數字命名，副檔名(jpg/gif/png)，大小請勿超過 1MB。 

(二)繳驗證件：請將郵寄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應繳文件外袋，於規定日期內以「限時掛號」

(郵戳為憑)，寄達招生策略中心。 

七、報到作業日程 

錄取身分 辦理事項 日期／備註 

正取生 
1.網路報到 114/12/23上午10時至114/12/29中午12時止 

2.繳驗證件 114/12/23至114/12/29(郵戳為憑) 

公告正取報到後缺額 
114/12/31上午10時 

※公告於報名網頁→「招生公告」，請考生逕自上網查詢。 

備取生 
1.網路報到 

115/01/05起至115/03/03止 

※接獲遞補通知之備取生，需於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手續 

2.繳驗證件 依規定時間寄達招生策略中心 

八、應繳文件： 

(一)考生基本資料表(報名網頁→【報到作業】列印)：請自行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學歷(力)證件原始正本(中文版；外文者應檢附中譯或英譯本)：須依考生網路報名時所

登錄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為準。因故須延遲繳交者應填具「切結書」，並於切結期限內

繳交(若有任何問題，敬請致電本校招生策略中心)，逾期未繳交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

論；本件約於註冊入學一個月後發還。 

(三)報到聲明書(報名網頁→【報到作業】列印)：請務必詳閱聲明書內容，考生本人親簽後

連同報到文件寄回本校。 

報考資格 

考生基本資料表 

(粘貼身分證反

面影本) 

學歷(力)證件原始正本 

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畢業證書 

高中應屆 

畢業生 
✓ 

✓ 

(同切結書一併寄回) 

(請先填具切結書並於繳

交期限內繳交) 

高中畢業生 ✓ 
 

✓ 

同等學歷 ✓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繳交相關文件正本(歷

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國外學歷 ✓ 
(1)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畢業證書及歷年成

績證明正本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語言，應加附

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九、報到其他注意事項： 

(一)依教育部規定，特殊選才錄取生，有以下情形者，應擇一校系報到，不得重複報到

(如已辦理報到之錄取生應向原報到學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再至他校報到)，重複

報到者取消其全部校系之錄取資格： 

   (1)同時錄取「115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多校系者。 

   (2)同時錄取「115學年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者。 

(二)經錄取並完成網路報到手續者，因故放棄入學時，請於115年03月03日中午12時前填

寫「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請至報名網頁「文件下載」），向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聲明放棄，否則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科技校院

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

招生、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四技二專之技優保送入學、技優

甄審入學、甄選入學、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錄取考生放棄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撤銷，考生應於事前慎重考慮。 

(三)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或所繳學經歷證件有偽造、變造、假借、塗改等情

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如於畢業後始發覺

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四)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本校學則之規定。 

(五)錄取考生於網路報到後，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預定於115年8月中旬寄發新生入學通知，

屆時應依規定之時程辦理繳費、註冊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六)有關辦理抵免學分疑義事項，請洽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電話(04)23590234。 

(七)對於報到作業程序如有疑問，請洽招生策略中心(04)2359-0121轉22603。 

 

 

 

            東海大學招生委員會 

(2)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修業起訖期間之入出

國紀錄正本一份(需有地區別)。 

(3) 持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辦理。高中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須經大陸公

證處公證→海基會驗證，並經在台戶籍所在地教育

局(處)出具採認結果公文。 

(4) 持香港、澳門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報考者，依「香

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辦理。繳交學歷證件、

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及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

期證明。 



教學及行政單位聯絡電話 本校總機：04-23590121
上班時間：週一~週五，8:00~12:00、13:30~17:00

學院 學系/單位 分機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專線電話

文

理

工

管
理

社
科

農

創
藝

法律

國
際

承辦業務 單位 電話/分機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註冊、入學、學分抵免

課程(輔系、雙主修)
就學貸款、就學優待減免

註冊繳費單
學生宿舍與住宿

獎助學金

會計室 28006

23300

23106

兵役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22101-22108 
22111-22113 

23107-23108

23107




